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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包装饮用水包装物（瓶、桶、盖）采样要求的说明 

一、目的 

本说明旨在规范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对瓶、桶、盖等核心包装物的采样操作，确保

采集样品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为包装物的质量安全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1.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2. GB 193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规范 

三、采样基本原则 

1. 代表性原则：从同一批次、相同规格的包装物中，在不同部位随机抽取样品，确

保样品能反映整批产品质量水平。 

采样地点：原则上应选择在包装物使用单位采样。 

2. 及时送检原则：样品采集后需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实验室，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性。 

3. 可追溯原则：完整记录采样信息，实现从采样到检测结果的可追溯。 

四、采样要求 

（一）PC 周转桶（未使用过的新桶） 

1. 采样基数：采样基数不少于 50 个方可进行采样。 

2. 样品数量 

理化检测：随机抽取 2 个样品，其中 1个用于检测，1 个作为备用。 

3. 样品要求 

取完整的没使用过的全新桶。 

（二）聪明盖、旋转盖采样要求 

1. 采样基数：采样基数不少于 200 个。 

2. 样品数量 



理化检测：随机抽取 10 个样品，5 个用于检测，5 个备用。 

3. 样品要求 

理化检测：将 10 个聪明盖或旋转盖放入塑料袋中，密封，贴上采样单寄检测单

位。 

五、检测费 

    检测费用根据检测单位定价由产品生产单位承担。 

六、样品邮寄地址及收件人信息： 

    无锡市东亭春新东路 8号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南大楼（特殊化妆品楼）  张

钰 18961779330 

七、采样记录与追溯要求 

1. 每种样品均需填写采样单： 

2. 采样单一式叁联，第一联（白色）采样单位留存，第二联（红色）随样品寄送

检，第三联（黄色）协会存根联，保存期限不少于 6 个月。 

八、附则 

1. 本说明由江苏省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2. 本说明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如有修订，以最新版本为准。 

江苏省饮料工业协会 

2026 年 2 月 7 日 

 

 


